
《河源市民政局关于贯彻落实〈广东省最低生活

保障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和生活状况综合

评估办法〉有关事项的通知》解读

2026 年 3 月 11 日，《河源市民政局关于贯彻落实〈广东省最

低生活保障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和生活状况综合评估办法〉有关事

项的通知》（河民〔2026〕19 号）（以下简称《通知》）已印发，

自 2026 年 3 月 15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30 年 12 月 31 日。现

就有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制定背景

省民政厅于 2025 年 11 月 18 日印发了《广东省最低生活保

障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和生活状况综合评估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于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办法》中部分条款涉及认定

条件须由我市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自行决定。为做好政策的接续工

作，明确相关事项，使认定工作更为科学合理，更广泛惠及困难

群众，市民政局在深入调研论证、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订

《河源市民政局关于贯彻落实〈广东省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经济状

况核对和生活状况综合评估办法〉有关事项的通知》。

二、制定依据

国家和部委层面：《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最低生活保障审核

确认办法》《民政部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财政部 国家



乡村振兴局关于进一步做好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兜底保障

工作的通知》

省级层面：《广东省社会救助条例》《广东省最低生活保障制

度实施办法》《广东省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和生活状

况综合评估办法》

三、目标任务

一是细化标准，统一尺度。对《办法》中原则性较强的条款

进行具体化、数字化明确，为全市各级民政部门和镇（街）提供

清晰、统一、无歧义的操作指引，消除执行中的模糊地带。二是

精准识别，应保尽保。通过设置更科学、更人性化的认定豁免条

件，将那些实际生活困难，但因拥有少量非高标准财产而可能被

挡在门外的家庭纳入保障范围，或合理确定其保障待遇，提高社

会救助的覆盖面和精准度。三是传递温度，促进公平。在坚持政

策底线、防范救助资源错配的同时，体现对社会困难群众通过自

身努力维持生计的尊重与支持，以及对因历史、家庭原因形成特

殊财产状况群体的理解与关怀，实现底线公平与社会温暖的统

一。

四、文件主要内容说明

《通知》共 6 条，主要对《办法》中要求由地市加以明确的

条款进行规定。

（一）不动产认定

依据《办法》第十二条第（二）项“家庭已拥有 2 套（栋）



或以上居住用途不动产，但人均建筑面积未超过当地公租房保障

规定标准的，是否认定为超过住房标准，由各地市根据当地实际

情况自行决定”的授权，结合我市公租房保障“人均住房建筑面

积不超过 15 平方米”的现行标准，明确此类情形不认定为财产

超标。同时，为兼顾县（区）差异，规定“各县（区）关于本地

公租房保障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确保政策的灵活性和适用

性。

案例说明：老赵家庭有 8 口人共同生活，提出低保申请。其

中老赵名下有一套 75 平方米的住房，老赵儿子名下另有一套 40

平方米的住房。按照旧规定，老赵家庭因名下拥有 2 套居住用途

不动产，认定为财产超标，不符合低保条件。按照《通知》规定，

老赵家庭人均建筑面积为 14.4 平方米，未超过 15 平方米，不认

定为超过住房标准。

（二）小型经营性机动车辆认定

依据《办法》第十二条第（三）项授权，结合我市实际明确

以下认定标准：家庭拥有作为谋生工具的唯一小型经营性机动车

辆，且车辆价值不超过我市城镇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6 倍（参

照 2025 年标准约 65880 元），不认定为财产超标。同时明确车辆

价值可通过购置发票、机动车损失保险保额、二手车市场公允价

值或具备资质的评估机构报告等 4 种方式确定，为基层提供清晰

操作路径；要求家庭成员提供营运许可证等佐证材料并申报营运

收入，确保认定过程可追溯、可核查。



案例说明：小钱是一名网约车司机，2023 年购买了一辆价值

9 万元的汽车，到 2026 年车辆实际价值约 6 万元。因为小钱是家

里的唯一劳动力，生活存在困难，希望申请低保。按照旧规定，

小钱因为名下拥有机动车辆，认定为财产超标，不符合低保条件。

按照《通知》规定，小钱的汽车作为其家庭拥有作为谋生工具的

唯一小型经营性机动车辆，且车辆价值没有超过我市城镇年最低

生活保障标准的 6 倍，不认定为机动车超标。在核对家庭其他财

产均未超标，且将网约车营运收入纳入家庭生活状况综合评估计

算，得出其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低保标准的情况下，将小钱家庭

纳入低保。

（三）辅助评估

依据《办法》第十二条“县级民政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通过家庭用水、用电、燃气、

通讯等日常生活费用支出，以及是否存在高收费学校就读（含入

托、出国留学）、出国旅游等情况，对家庭经济状况进行辅助评

估”的规定，进一步明确操作流程，要求发现上述情形时，需通

知申请家庭说明原因并提供相关材料，将其作为辅助评估依据，

解决原条款“可操作性不强”的问题，提升家庭经济状况评估的

全面性和准确性。

案例说明：小孙家庭申请低保，告知工作人员其家庭月实际

总收入约为 2000 元。工作人员入户调查时发现小孙家庭每月用

水、用电、燃气、通讯等日常生活费用支出总额已超过 2000 元，



要求小孙提供相关情况说明以及支撑其日常支出的收入来源。小

孙无法说明原因，工作人员认定其隐瞒收入。

（四）个人身份申请低保认定

按照《民政部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财政部 国家

乡村振兴局关于进一步做好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兜底保障

工作的通知》规定，“成年无业重度残疾人可以参照‘单人户’

提出低保申请。依靠兄弟姐妹或者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供养的

成年无业重度残疾人，在评估认定其家庭经济状况时，兄弟姐妹

或者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给付的供养费用，可以视情适当豁免，

符合条件的，纳入低保范围。”《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单独提

出最低生活保障申请的重度残疾人，参照上述做法，以个人身份

进行经济状况核对和生活状况评估。”《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

“各地级以上市可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调整核对与评估的项目、

数值、权重等。”为更好地落实重度残疾人单独申请低保相关政

策，对《办法》中的《申请家庭生活状况综合评估指标（第二版）》

进行适配调整，明确具体评估规则：

1.“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数”按 1 人计算；

2.“家庭每月总收入”仅核算申请人本人收入；

3.“家庭结构”部分仅对“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项目

进行核算；

4.“生活状况”部分仅对“自有住房”项目进行核算，若申

请人及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均无自有住房，按“-1D”计算。



该规定既落实了对重度残疾人的特殊保障政策，又避免了重

复扣减导致的“泛福利化”倾向，确保政策公平性。

案例说明：小李是一名重度残疾人，无劳动能力，与老年父

母共同生活。之前三人以家庭为单位申请低保，因为父母名下存

款超标，不符合低保条件未能纳入。按照《办法》和《通知》规

定，小李以成年无业重度残疾人身份单独提出低保申请，在进行

家庭状况核对时不再核对其父母名下财产，并且在核算“赡养、

抚养、扶养义务人”项目时可视情豁免其老年父母的供养费用，

经过综合评估将小李单独纳入低保。

（五）单独纳保人员保障金额认定

按照《广东省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难家庭救助

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中的重病患者

（当地规定的重特大疾病患者），一级、二级残疾人，三级、四

级精神残疾人和智力残疾人，单独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依据《办

法》第十八条“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中单独纳入最低生活保障

的成员，保障金额按所在地民政部门的规定执行”的授权，结合

我市现行实践，明确保障金额按本人户籍类型对应的最低生活保

障标准执行（城镇户籍按城镇标准，农村户籍按农村标准）。该

做法已在我市各县（区）统一实施多年，运行效果良好，通过文

件予以固化，可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

案例说明：老周是一名农村户口的重病患者，其家庭月人均

收入超过了低保标准，但低于城镇低保标准的 1.5 倍，纳入最低



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按照规定，老周单独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其

每月领取的低保金按照农村低保标准执行，即每月领取低保金

708 元（2025 年农村低保标准）。

五、惠民措施

《通知》的出台，旨在为困难群众带来以下实实在在的利好。

（一）政策更显温情，打消申请顾虑。明确了多套小房不必

然导致申请失败，让符合条件但顾虑重重的家庭敢于申请、主动

申请。

（二）保护谋生工具，支持劳动脱困。明确符合条件的唯一

谋生车辆可豁免，保护辛勤劳动的困难家庭可纳入最低生活保

障，避免了因救助断生计的困境，鼓励有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众，

通过自身努力改善生活。

（三）标准全市统一，救助更加公平。对低保边缘家庭里中

单人保金额的计算方法进行统一，确保了全市范围内情况相似的

家庭获得的救助水平基本一致，促进了社会救助的公平公正。

（四）操作更加透明，预期更加稳定。将评估项目、数值、

权重等标准公开化、固定化，使群众在申请前就能对自身是否符

合条件、大致能享受多少待遇有一个基本预估，增加了政策的透

明度和可预期性。


